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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就截至本

公告日，相关方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公告如下： 

2014 年 1 月 15 日，泰兴市力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力元”）受

让了深圳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12.08%的股权，泰兴力元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泰兴力元的股东任元林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4年 1月 21 日，泰兴力元公告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

书”），在报告书中，泰兴力元做出如下承诺： 

一、在报告书第三节中，泰兴力元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

转让已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  

二、在报告书第七节中，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运作，泰兴力元承诺：“本公

司保证与上市公司继续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和组织结构上保持完全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治理结构，继续具有独立经营运转系统。”  

三、在报告书第七节中，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

可能性，泰兴力元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与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如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

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以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四、在报告书第七节中，为规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泰兴力元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尽可能减少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与上市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履

行合法程序，保证关联交易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

合理，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及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报批事宜，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尚在履行中。 

   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的承诺，不

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